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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家川县农业农村局

关于印发《张家川县2022年市级

第二批、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经济作物补助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乡镇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、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，大力实施油料产能提升工程，保障“菜篮子”产品供给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，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，助力乡村振兴，根据《张家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市级第二、三、四、五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计划的通知》（张财发〔2022〕27号）及《张家川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计划的通知》（张财发〔2022〕90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中药材等产业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1、 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立足新发展阶段，贯彻新发展理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稳住农业基本盘，做好“三农”工作，持续推进全面乡村振兴，提升油料产能，保障“菜篮子”产品供给，确保农业稳产增产、农民稳步增收、农村稳定安宁。

2、 基本原则

坚持“以奖代补，先建后补，对象精准，程序规范，监管有力，提高效益，助农增收”的原则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扶持“新型经营主体”发展产业，建立特色优势产业标准化生产基地，确保补助资金足额用于中药材、西葫芦、向日葵等特色优势产业生产，提高单产，增加总产，倍增产值，稳步推进乡村振兴。
3、 建设内容

一是市级第二批中药材种植基地补助项目。投资180万元，在张川镇、恭门镇、马关镇、梁山镇、大阳镇5乡镇辖区种植中药材的家庭农场、合作社中实施。

1、张川镇种植660亩，补助48万元。其中，大堡村俊涛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黄芪100亩，每亩补助1000元，补助10万元；赵阳村股份农业经济合作社种植黄芪100亩，每亩补助1000元；补助10万元；刘家村兴德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黄芪100亩，每亩补助1000元，补助10万元，峡口村万鸿鑫休闲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芍药360亩，每亩补助500元，补助18万元。

2、恭门镇种植320亩，补助26万元。其中，杨坡村治军种植合作社种植黄芪100亩，每亩补助1000元，补助10万元；麻崖村红晟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黄芪100亩，每亩补助1000元，补助10万元；城子村鼎升种养植合作社种植黄芪120亩，每亩补助500元，补助6万元.

3、马关镇种植600亩，补助50万元。其中，庙湾村亿亩田种植家庭农场种植黄芪300亩，每亩补助1000元，补助30万元；上河村红阳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独活100亩，每亩补助1000元，补助10万元；上河村羲农中药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冬花100亩，每亩补助500元，补助5万元；八杜村嘉昇源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柴胡100亩，每亩补助500元，补助5万元。

4、梁山镇种植100亩，补助10万元。在唐刘村军科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独活100亩，每亩补助1000元，补助10万元。

5、大阳镇种植460亩，补助46万元。其中，在大阳村振晟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种植大黄100亩，中庄村秋源合作社种植黄芪100亩，高沟村农汇种养殖合作社种植黄芪160亩，大阳村努家园合作社种植黄芪100亩，每亩分别补助1000元，分别补助10万元、10万元、16万元、10万元。

二是县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一般经济作物种植基地补助项目。投资74.2万元。对梁山、大阳、恭门、木河、张棉、闫家6乡镇辖区家庭农场、合作社种植的西葫芦、向日葵、万寿菊、春油菜进行补助。

1、西葫芦种植基地补助项目。种植730亩，补助29.2万元。其中，在梁山镇杨崖村双庙梁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西葫芦580亩，每亩补助400元，补助23.2万元；在梁山镇斜头村鸿源盛养殖家庭农场种植西葫芦150亩，每亩补助400元，补助6万元。

2、向日葵种植基地补助项目。种植200亩，补助8万元。在大阳镇南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，种植向日葵50亩，每亩补助400元，补助2万元；在恭门镇张家川县小荣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向日葵100亩，每亩补助400元，补助4万元；在木河乡庄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种植向日葵50亩，每亩补助400元，补助2万元。

3、万寿菊种植基地补助项目。种植50亩，补助2万元。在木河乡庄河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种植万寿菊50亩，每亩补助400元，补助2万元。

4、春油菜种植基地补助项目。种植1750亩，补助35万元。其中，在张棉乡东峡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种植春油菜100亩，张家川绿创生态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春油菜1000亩，张家川县志平富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春油菜500亩，共计1600亩，每亩分别补助200元，共补助32万元；在闫家乡王坪村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春油菜100亩，朝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种植春油菜50亩，共计150亩，每亩分别补助200元，共补助3万元。

四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摸底申报。严格自主申报、村级核查、乡级审核程序，在家庭农场自主申报中药材、一般经济作物等特色种植的基础上，村级组成核查组，对符合条件、有种植意愿及规范运营的合作社、家庭农场进行实地调查，讲清补助政策和实施要求，把真正有能力和热心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的合作社（家庭农场）作为补助对象，并报乡镇审核。

（二）项目入库。乡镇审核后，将拟补助对象、种植面积、补助资金申报表报县农业农村局产业办备案。
（三）核实报评。一是县农业农村局产业办将分乡镇申报中药材、一般经济作物产业项目情况反馈县经济作物工作指导站，县经作站适时组织人员深入项目申报乡镇，走访农户，合作社（家庭农场），逐个查看种植地块，听取补助对象意见，认真核实乡镇、村上报的中药材、一般经济作物产业种植面积，避免虚报、谎报、套取补助资金的现象；二是县农业农村局由分管领导主持召开各乡镇相关人员参加的2022年项目核实情况意见反馈会和入库工作推进会，明确各自职责，指出项目实施中存在的问题，对进一步规范实施项目提出要求；三是各乡镇对反馈会上提出的短板弱项再次和村级对接，填写2022年乡村振兴、涉农整合资金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复核表，使申报的项目真实、具有可操作性。四是县农业农村局汇总各乡镇申报的项目后，由业务单位对项目进行绩效目标申报，报县财政局审核。

（四）项目批复。县财政局下发资金后，县农业农村局批复项目。

（五）组织实施

1、公示公告。项目实施前，村委会在公示公告栏或文化广场、人群聚集的醒目位置公示中药材、油料作物、一般经济作物产业种植到合作社（家庭农场）花名册，公示时间不少于7天，公开接受广大群众及社会各界的监督，公示无异议后上报乡镇政府复查。

2、强化管理。县农业农村局业务单位要定期不定期深入田间地头，为补贴对象开展技术指导与服务，指导查苗、中耕除草，培土施肥，病虫害防治，适时收获，分级贮藏等关键技术，提供销售信息，提高经济效益。

（六）乡镇自验。各乡镇成立由人大主席任组长，党委副书记任副组长，纪委书记、分管领导、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为成员的领导小组，逐一对辖区内享受衔接补助资金中药材、一般经济作物产业项目及合作社（家庭农场）种植面积进行自验，形成验收意见，由乡镇主要领导签字确认后，上报县农业农村局申请县级验收。

（七）资料上报。各乡镇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，做好实施资料的搜集审核，确保各级检查督查过关。补贴对象要认真按照方案要求提供相关资料，乡镇村负责人要对各类资料严格把关，保证资料逻辑的一致性和上报的及时性，且要对真实性负责，上报资料分佐证资料及财务资料，资料清单详见附件。发票由合作社、家庭农场法人签字支付后复印，复件乡镇分管领导、经办人员签字盖章。所有资料电子版、纸质版按附件清单报县经作站审核，不合格者退回再次上报，直至符合报账要求为止。

（八）县级抽验。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组成验收小组（不少于5人），对申报主体种植中药材、一般经济作物产业面积、进行实地抽查验收，抽查比例最低不少于30%。
（九）资金拨付。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苗木、种子、化肥、地膜、农药的购买，各乡镇要积极引导补助对象，严格按照奖补资金的管理办法使用好资金，验收合格，上报资料准确，县农业农村部门业务单位将补助资金拨付至各补助对象。

（十）绩效评价。按照《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》，业务单位要严格做好项目实施过程绩效监控、项目实施结束绩效自评、绩效考核等工作，强化资金管理，突出使用成效，确保报账资金管理使用的安全性、规范性和有效性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落实衔接资金特色产业项目是县政府的一项重要惠农政策，各乡镇政府和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，靠实工作责任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广泛宣传动员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充分调动新型经营主体种植积极性。特别是在自验种植面积时要高度负责，坚决杜绝弄虚做假，确保工作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乡镇要做好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，采取发放宣传单、出动流动车、微信群、QQ群等多种形式做好宣传工作，主动与社会各界特别是生产一线群众进行沟通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。要切实加强补助资金管理，严防虚报、骗取、冒领行为，对不负责任的人和事要通报批评，若工作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，将移交司法部门处理，确保种植面积落实、补助资金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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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1.1、实施方案

1.2、乡村专题会议记录，土地流转花名册、种植花名册公示照片，种植照片、田间长势照片，所有均（盖公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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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、苗木、种子、化肥、农药合同及发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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